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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警法

本报8月12日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王瑜 郑强) 到村里

抓捕嫌疑犯，却被醉汉给肆意阻
拦，导致犯罪嫌疑人潜逃，海阳市
公安局徐家店派出所民警日前遇
到这样一桩事。醉汉酒醒后，于11

日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7日晚，海阳市公安局徐家店

派出所的两名民警来到孙某居
住的村里准备抓捕一名犯罪嫌
疑人，喝了酒以后在村口乘凉的
孙某见到民警后，上前无理纠缠
民警，继而又辱骂、殴打两名民
警。

面对孙某的不法行为，民警
始终保持冷静，并尽快脱身抓捕
犯罪嫌疑人，但因为孙某纠缠耽
误了时间，犯罪嫌疑人已经逃
跑。自知已经犯罪的孙某作案后
也潜逃他乡。

案发后，警方加大工作力度，
多方查询孙某的藏身之处。11日下
午，迫于警方巨大的追逃压力，孙
某来到海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投
案自首，如实供述了自己妨害公
务、殴打民警的犯罪事实。

当日，孙某因涉嫌妨害公务
犯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耍酒疯阻警察工作

致使嫌犯趁机逃跑

本报8月12日讯(记者 王晏
坤 通讯员 刘国军 赵文娟)

多次小偷小摸，将以盗窃次数
论罪。8月12日，1个月内3次盗窃
自行车的王某，被芝罘区法院以
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王某靠打短工维持生活，
因手头拮据，便打算重操旧业，
偷自行车换点零花钱。今年3月
10日，他来到芝罘区幸福某超
市门口，在停放自行车处来回
溜达，寻找下手的目标。经过踩
点后，王某锁定了一辆自行车，
仅用3分钟时间便将车锁打开。

第二天，王某又以同样手
段，在同一地点，将另一辆自行
车盗走。但王某做梦也没想到，
整个作案过程被超市的监控摄
像捕捉得一清二楚。

3月13日，王某盗窃自行车
得手后，刚逃离现场不远，便被
巡逻的民警抓获。王某交代，前
两次盗窃的自行车，均被他以
30元的低价卖给收废品的了。

其实王某早有前科，法院在
庭审中查明，2007年8月，王某曾
因盗窃罪被芝罘区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08年6月27

日被减刑释放；2010年4月又因
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2011年7

月因盗窃被行政拘留15日。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多

次盗窃他人财物，构成多次盗
窃，应当以盗窃罪论处。被告人
王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内又故意犯罪，系累
犯，依法应从重处罚。

鉴于被告人王某归案后如
实供述罪行，当庭自愿认罪，依

法予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
处王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2000元。

“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构成不
以数额入罪的非数额型盗窃，
以盗窃罪论处。”芝罘区法院刑
庭副庭长赵卫华说，本案是该
司法解释实施以来，烟台市首
例审结的非数额型盗案件。

本报法律援助服务队队
员、山东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国良称，非数额型盗窃罪扩
大了盗窃罪的打击范围。“一般
盗窃应在数额达到2000元才构
成犯罪，但特殊情况下，比如说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和入户
盗窃，不论数额多少都构成犯
罪，最终被判非数额型盗窃
罪。”

小小偷偷小小摸摸多多了了，，也也得得判判刑刑坐坐牢牢
烟台首例非数额型盗窃罪审结，1个月3次盗窃自行车被判7个月

本报8月12日讯(记者 于飞
通讯 陈峰 孙菁 ) 8月7日

上午，招远交警大队民警巡逻时，
查处了一辆逆向行驶的轿车，没
想到进一步检查发现，驾驶员的
驾驶证已经因酒后驾车被暂扣
了。

7日上午10点半左右，招远交
警大队民警在温泉路巡逻，当巡
逻至某市场门前时，发现一辆轿
车在路北侧的人行道上自西向东
逆向行驶，民警立即上前对其进

行查处。当民警要求驾驶员出示
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时，驾驶员
孙某支支吾吾地说驾驶证未带，
民警便现场对其身份核对，经公
安交管系统查询得知，这位驾驶
员的驾驶证竟然已经因酒后驾车
被依法暂扣，孙某系驾证被暂扣
期间驾车，民警依法暂扣了车辆。

据了解，孙某因驾证被暂扣
期间驾车、逆向行驶将被依法处
以罚款1200元，记9分，并处15日
以下拘留。

酒后驾车被暂扣驾照

无视法规又驾车逆行

12日，烟台首例非数额型盗窃罪正在庭审。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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